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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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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西峡县民政局： 

我方收到贵方西峡县民政局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服务项目招标采购

文件,在此声明，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特此承

诺。 
 

 

 

投标人（公章）：西峡馨安医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6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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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12- 
 



-13- 
 

 

 

 

 

 

 

 

 

 

 

 

 

 

 

 



-14- 
 

8.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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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西峡县民政局： 

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若招标采购单位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有重大违法记录，我单位将无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招标，并承担因此引起

的一切后果。 
 

 

 

投标人（公章）：西峡馨安医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6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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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投标人诚信承诺书 

诚信承诺书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本公司郑

重承诺： 

1、本次投标在电子投标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提交的材料无

任何伪造、修改或虚假成份，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公司真实拥有。若违反

本承诺，一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自愿退出所有正在进行的

交易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主动接受处罚，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2、本公司在参加本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诚信廉洁规定，如有违反，

自愿按规定接受处罚。 

 

 

 

承诺人法定名称（盖章）：西峡馨安医院 

承诺人法定地址：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工业大道北段东侧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电话：15137795316 

日期：202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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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标人出具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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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资格证明 

西峡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西峡县民政局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西峡馨安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52411323MJ0B1459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康少杰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工业大道北段东侧 

15137795316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

购供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我单位(本人) 郑重承

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

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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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

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供应商(电子印章)：西峡馨安医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202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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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峡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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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联合体投标承诺 

西峡县民政局： 

我方参加此次投标活动，承诺非联合体投标,不分包和转包。我方所承

诺内容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人（公章）：西峡馨安医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6 年 4 月 7 日 

 


